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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有效處理本校教職員工生之郵件，特訂定「中臺科技大學郵件管理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郵件分為公務郵件(含學校公文)及私人郵件二大類，本要點所稱之郵件為公務性質之郵件，非公務

性質之教職員工生私人郵件，本校文書組得予代收，但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。 

三、學校公文由文書組拆驗後，依文書處理作業流程辦理。 

四、郵件收件區分為掛號郵件(含包裹、貨運、宅急便、快捷等)及一般郵件(包含限時專送、平信、印

刷品等)。 

五、收件處理方式： 

(一) 掛號郵件：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後，由各單位簽收後領回轉發；登錄後系統會自動以本校 E-
mail 信箱通知個人，並於校務行政系統提供郵件查詢。 

(二) 一般郵件：置於文書組內單位信箱，由各單位取回分發。學生一般郵件置於學生信件箱，不登

錄。 

(三) 收件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班時間由文書組負責簽收並登錄分類，例假日由大門警衛室保全

人員收取，待上班時保全人員點交予文書組收取。 

(四) 收件務必註明收件人姓名、單位、系所名稱、班級及手機號碼，收件單位或收件人不詳無法遞

交之郵件，退回原寄件者。 

(五) 待領郵件處理：掛號信件及包裹於收件日起 14 日內未領取者，退回原寄件者。 

(六) 退休或離職之教職員工、畢業生或退、休學生之郵件，由其原屬單位或系所處理，如需退回者

由各單位或系所註明原因，並加蓋章戳送文書組協助處理。 

六、郵件領取： 

(一) 為避免郵件盜領，領取郵件時，必須出示證件(服務證、學生證、身分證、駕照或健保卡)，否

則不予領件，代領他人郵件需持有雙方之證件始得為之。 

(二) 領取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 8 時 20 分至下午 5 時止。寒、暑假上班時間依學校規定。 

七、掛號郵件查詢： 

(一) 教職員：到【學校首頁】→【EIP 入口】→【校務行政系統】→【總務行政管理系統】→【郵件

管理】→【收件管理】→【郵件查詢】即可進行查詢。 

(二) 在校生：到【學校首頁】→【EIP 入口】→【校務行政系統】→【學生資訊系統】→【總務相關

資訊】→【郵件查詢】即可進行查詢。 

八、寄件處理方式： 

(一) 交寄信件應為公務郵件。 

(二) 公務郵件以文書組業務費郵寄，舉凡私人信件、產學合作、個人研究計畫、資料或其他編有郵

資預算之文件等，交寄須自備郵資。 

(三) 郵寄方式分為一般郵件、掛號及包裹三大類。 

(四) 交寄信件時如使用本校公務信封，務必註明郵寄方式、郵遞區號，並註明寄件人姓名、單位或

系所名稱等，以利郵寄及無法投遞時退還。 

(五) 包裹秤重後，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，10 公斤以內，交寄郵局；10 公斤以上，交寄貨運公司。 

(六) 郵件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後，交寄郵局。 

(七) 郵寄時間以一日一次為原則，各單位交寄之郵件，務必於文書組公告時間以前擲交文書組處理，

逾期則於次一上班日處理。超過規定時間交寄之緊急信件，由承辦單位自行寄發。 



 

 

九、嚴禁拆閱、盜領或竊取他人信件包裹，如有違反者，依相關規定議處。 

十、本要點經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，由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